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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30日（星期一）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星期一）

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

月30日9:15-15:00任意时间。

（五）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常州市经开区潞横路2888号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会

议室。

（六）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许鸣飞先生。

（七）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八）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5人，代表股份42,630,

5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6811％。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9人，代表股份34,250,000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9998％。

（2）网络投票出席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6人，代表股份8,380,57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813％。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6人， 代表股份

759,9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13％。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513,75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9000%。

（2）网络投票出席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5人，代表股份246,2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4313%。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含现场和通讯方式），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

了表决：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2,573,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68％；反对5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6％；弃权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03,1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258％；反对5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84％；弃权2,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58％。

郝秀凤女士当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2,573,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68％；反对5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6％；弃权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03,1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258％；反对5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84％；弃权2,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5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审议通过。

3、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制订、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3.01《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2,573,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68％；反对5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6％；弃权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03,1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258％；反对5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84％；弃权2,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58％。

3.02《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2,573,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68％；反对5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6％；弃权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03,1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258％；反对5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84％；弃权2,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58％。

3.03《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2,573,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68％；反对5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6％；弃权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03,1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258％；反对5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84％；弃权2,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58％。

3.04《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2,573,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68％；反对5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6％；弃权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03,1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258％；反对5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84％；弃权2,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58％。

3.05《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2,573,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56％；反对5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6％；弃权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02,6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4600％；反对5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84％；弃权2,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16％。

3.06《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2,573,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56％；反对5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6％；弃权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02,6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4600％；反对5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84％；弃权2,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16％。

3.07《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2,573,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56％；反对5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6％；弃权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02,6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4600％；反对5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84％；弃权2,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16％。

3.08《关于修订〈防范大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2,573,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56％；反对5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6％；弃权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02,6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4600％；反对5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84％；弃权2,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16％。

3.09《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2,573,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68％；反对5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6％；弃权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03,1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258％；反对5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84％；弃权2,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58％。

3.10《关于修订〈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2,562,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93％；反对5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2％；弃权1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5％。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91,4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9862％；反对5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557％；弃权16,4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580％。

3.11《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2,573,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68％；反对5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6％；弃权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03,1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258％；反对5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84％；弃权2,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58％。

3.12《关于修订〈独立董事津贴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2,573,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68％；反对5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6％；弃权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03,1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258％；反对5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84％；弃权2,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58％。

3.13《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2,573,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68％；反对5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6％；弃权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03,1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258％；反对5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84％；弃权2,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58％。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国枫（南京）律师事务所李宗、杜安苏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北京国枫（南京）

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

意见书的结论意见如下：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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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任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于非独立董事辞任的情况

近日，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何彦明先

生的书面辞任报告。 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何彦明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辞

任后仍担任公司相关职务。 何彦明先生的辞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任报

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二、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相关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6月27日召开职工代表

大会会议，会议选举何彦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职工代

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何彦明先生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有关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其当选公

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数量仍为9名，其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人数的1/2，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备查文件

1、书面辞任报告；

2、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附件：

何彦明先生简历

何彦明先生，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高中学历。 2008年5月至2016年10月，任

苏州市中亿丰罗普斯金铝业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2016年11月至2019年9月，任泗洪赛欧电子有限公司

总经理；2019年9月至2024年12月，任华阳智能装备（宿迁）有限公司事业部副总经理；2024年12月至

2025年6月，任华阳智能董事、华阳智能装备（宿迁）有限公司事业部副总经理；现任华阳智能职工代表

董事、华阳智能装备（宿迁）有限公司事业部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何彦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亦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中有关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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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5年6月30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的交易时间， 即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

月30日9:15-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骆驼工业区荣吉路389号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夏建敏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27人，代表股份46,649,5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5.241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人，代表股份46,5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5.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4人，代表股份149,5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11％。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24人，代表股份149,5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41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0人， 代表股份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4人，代表股份149,5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11％。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的表决方式为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627,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18％；反对11,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弃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9507％；反对11,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918％；弃权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74％。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628,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39％；反对10,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7％；弃权1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8,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6196％；反对10,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899％；弃权1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905％。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627,3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24％；反对11,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弃权1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3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1514％；反对11,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918％；弃权1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68％。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胡洁、罗坚熔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

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致：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委托，就公司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的有关事宜，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

他规范性文件以及《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会议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审查了本

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审查的相关文件、资料，并参加了公司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全过程。

鉴此，本所律师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及召集、召开程序

经核查，公司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公司已于2025年6月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

登《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将本次会议的召

开时间、地点、审议事项、出席会议人员、登记办法等予以公告，公告刊登的日期距本次会议的召开日期

已达15日。

本次会议现场会议于2025年6月30日下午14:30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骆驼工业区荣吉路389号

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本次会议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 9:

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本次会议召开当日的9:15-15: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核查，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6,500,000股，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5%。

经核查，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均持有出席会议的合法证明，其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

有效。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其身份。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核查，出席本次会议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其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

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经核查，公司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属于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并且与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中

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本次会议未发生对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

四、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按照本次会议的议程及审议事项，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审议事项

进行了表决。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627,009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18%；反对11,500股，占与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弃权11,0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27,009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4.9507%；反对11,5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918%；弃权11,00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74%。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628,009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39%；反对10,600股，占与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7%；弃权10,9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28,009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6196%；反对10,6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899%；弃权10,90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905%。

3、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46,627,309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24%；反对11,500股，占与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弃权10,7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27,309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1514%；反对11,5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918%；弃权10,70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68%。

经核查，本次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

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上述决议均为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胡洁

负责人：沈国权 经办律师：罗坚熔

2025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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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1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并于2025年6月13日首次公开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业务办理》（以下简称“《监管指南第1号》”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公司针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

施，同时对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做了必要登记。 根据《管理办法》及《监管指南第1号》的相关规

定，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深圳” ）查询，公司对本次激励

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 具体

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本公司向中登深圳就核查对象在激励计划草案公布前6个月（为2024年12月12日至2025年6月

12日）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登深圳出具《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和《信息披

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登深圳于2025年6月17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

变更明细清单》，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如下：

自查期间，其中有5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发生变动，其余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

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根据上述5名激励对象出具的说明及经公司核查前述人员在自查期间的具体交易情况， 上述激励

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发生于知悉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前， 系个人基于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以及

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而进行的操作，并未知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

票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综上，公司在本激励计划策划、讨论过程中已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

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管理的相关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建立重大事项进程备忘录并采取

相应保密措施，对内幕信息知情者包括中介机构人员均及时进行了登记。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

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激励对象利用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公

司股票交易或泄露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3、持股变动激励对象出具的说明。

特此公告。

浙江夏厦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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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30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3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 13:00-15:00；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以下简称“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9:15-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23日。

3、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粤垦路68号广垦商务大厦2座12楼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陈志健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5人，代表股份67,414,24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53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52,590,495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6.268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1人，代表股份14,823,7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585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2人，代表股份15,503,24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95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679,5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1人，代表股份14,823,749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56％。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现场或通讯出席和列席了本次会议。

3、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张军、张昕二位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一）议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完成。

（二）议案的表决情况

议案1.01�《公司章程》

总表决情况：同意67,248,1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36％；反对146,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75％；弃权1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37,1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286％；反对14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56％；弃权19,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8％。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1.02�《股东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同意67,248,1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36％；反对146,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75％；弃权1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37,1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286％；反对14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56％；弃权19,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8％。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1.03�《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同意67,246,3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09％；反对148,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1％；弃权1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35,3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170％；反对14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72％；弃权19,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8％。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1.04�《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67,246,3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09％；反对148,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1％；弃权1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35,3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170％；反对14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72％；弃权19,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8％。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议案1.05�《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67,246,3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09％；反对148,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1％；弃权1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35,3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170％；反对14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72％；弃权19,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8％。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议案1.06�《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67,246,3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09％；反对148,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1％；弃权1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35,3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170％；反对14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72％；弃权19,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8％。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议案1.07�《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67,246,3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09％；反对148,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1％；弃权1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35,3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170％；反对14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72％；弃权19,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8％。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议案1.08�《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67,125,5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18％；反对264,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19％；弃权2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14,5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378％；反对26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42％；弃权24,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军、张昕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

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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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0万元闲置自有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年

内滚动使用。 详细内容请见登载于2025年4月25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

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6）。

根据上述决议，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2,5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

龙口支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的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A07232期产品；使用闲置

自有资金2,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龙口支行（以下简称“浦

发银行” ）的利多多公司稳利25JG3273期(3个月早鸟款)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 现将相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本次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一）中信银行

1、产品名称：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A07232期。

2、产品认购金额：2,500.00万元人民币。

3、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

4、收益起计日：2025年06月26日（如中信银行调整募集期，则收益起计日相应调整至募集期结束

日下一工作日，扣款日至收益起计日之间不计产品收益）。

5、到期日：2025年09月26日（若中信银行调整募集期，受收益起计日、提前终止条款等约束，遇中

国法定节假日或公休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算收益）。

6、收益计算天数：92天（收益计算天数受提前终止条款约束）。

7、收益区间：1.00000%-1.85000%。

8、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9、公司与中信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浦发银行

1、产品名称：利多多公司稳利25JG3273期(3个月早鸟款)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2、产品认购金额：2,000.00万元人民币。

3、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4、产品成立日：2025年06月30日。

5、产品到期日：2025年09月30日。

6、产品期限：90天。

7、产品预期收益率（年）：本产品保底收益率0.70%，浮动收益率为0%或1.20%（中档浮动收益

率）或1.40%（高档浮动收益率）。 中档收益率等于保底收益率加中档浮动收益率，高档收益率等于保

底收益率加高档浮动收益率。

8、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9、公司与浦发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可能存在发行人提示的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

作风险、信息技术系统风险、政策法律风险、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信息传递风险等理财产品常见

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

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金额、期间、选择委托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公

司财务总监负责组织实施，公司财务部具体操作。 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

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资金使用情况由公司内审部进行日常监督。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购买及损益

情况。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和资金正常周

转需要的前提下，以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国债、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等，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高

于存款利息的投资效益，同时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1、公司于2024年07月22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4,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浦发银行利多多公司稳

利24JG3385期(3个月早鸟款)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2024年10月22日到期，到期收益为230,

000.00元。

2、公司于2024年07月29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1,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中信银行共赢慧信汇率

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04720期产品，2024年10月28日到期，到期收益为49,863.01元。

3、公司于2024年08月05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3,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浦发银行利多多公司稳

利24JG3406期(3个月早鸟款)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2024年11月05日到期，到期收益为172,

500.00元。

4、 公司于2024年08月20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2,5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广发银行 “薪加薪16

号”W款2024年第228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挂钩欧元兑美元欧式二元看跌)(机构版)产品，2024年11月

18日到期，到期收益为151,027.40元。

5、公司于2024年09月09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2,5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中信银行共赢智信汇率

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17475期产品，2024年12月09日到期，到期收益为149,589.04元。

6、公司于2024年09月09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2,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浦发银行利多多公司稳

利24JG3458期(3个月早鸟款)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2024年12月09日到期，到期收益为112,

500.00元。

7、公司于2024年10月28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4,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浦发银行利多多公司稳

利24JG3527期(3个月早鸟款)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2025年01月24日到期，到期收益为203,

000.00元。

8、公司于2024年11月01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1,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中信银行共赢智信汇率

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18364�期产品，2025年02月07日到期，到期收益为57,726.03元。

9、公司于2024年11月11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3,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浦发银行利多多公司稳

利24JG3546期(3个月早鸟款)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2025年02月11日到期，到期收益为150,

000.00元。

10、公司于2024年11月22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2,5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广发银行“物华添宝”

W款2024年第239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挂钩黄金现货看涨阶梯式)(机构版)产品，2025年02月20日到

期，到期收益为151,027.40元。

11、 公司于2024年12月16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2,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浦发银行利多多公司

稳利24JG3609期(3个月早鸟款)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2025年03月17日到期，到期收益为101,

111.11元。

12、 公司于2024年12月16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2,5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中信银行共赢智信汇

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19228期产品，2025年03月19日到期，到期收益为133,767.12元。

13、 公司于2025年02月17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7,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浦发银行利多多公司

稳利25JG3064期(3个月早鸟款)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2025年05月16日到期，到期收益为380,

722.22元。

14、公司于2025年02月25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2,5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广发银行“物华添宝”

W款2025年第23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挂钩黄金现货欧式二元看涨)(机构版)产品，2025年05月26日到

期，到期收益为136,849.32元。

15、 公司于2025年03月17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1,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中信银行共赢智信汇

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21959期产品，2025年06月18日到期，到期收益为47,136.99元。

16、 公司于2025年03月24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2,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浦发银行利多多公司

稳利25JG3121期(3个月早鸟款)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2025年06月24日到期，到期收益为110,

000.00元。

17、 公司于2025年03月24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2,5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中信银行共赢智信汇

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22185期产品，2025年06月25日到期，到期收益为117,842.47元。

18、 公司于2025年05月19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7,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浦发银行利多多公司

稳利25JG3196期(3个月早鸟款)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2025年08月19日到期。

19、公司于2025年05月30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2,5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广发银行“物华添宝”

W款2025年第94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挂钩黄金现货欧式二元看涨)(机构版）产品，2025年08月28日

到期。

20、 公司于2025年06月19日使用闲置自有资金1,0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中信银行共赢智信汇

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A06828期产品，2025年09月19日到期。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额共计人民币15,000.00万元

（含本次）。

五、备查文件

1、中信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风险揭示书；

2、浦发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合同。

特此公告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88052� �证券简称：纳芯微 公告编号：2025-034

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苏州工业园区东荡田巷9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8

普通股股东人数 1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1,519,85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1,519,85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0.221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0.221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升杨先生主持；

2、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董事王升杨先生、盛云先生、王一峰先生、吴杰先生、洪志良先生、陈

西婵女士、王如伟先生、杜琳琳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董事姜超尚先生现场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监事严菲女士、监事王龙祥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监事蒋怡澜

女士现场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姜超尚先生现场出席会议；公司财务总监朱玲女士以通讯方式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514,575 99.9926 4,680 0.0065 600 0.000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使用剩余超

募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27,178,495 99.9805 4,680 0.0172 600 0.002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无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聂梦龙律师、张辰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

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0169� �证券简称：太原重工 公告编号：2025-040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3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太原市清徐县北格西路229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8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88,048,58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195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陶家晋先生主持，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董事会秘书赵晓强先生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收购太重集团向明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67%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967,499 83.1283 18,360,158 16.4170 508,400 0.4547

2、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67,966,123 98.8768 14,244,459 0.7966 5,838,000 0.3266

3、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69,224,523 98.9472 12,924,559 0.7228 5,899,500 0.33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收购太重集团向

明智能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67%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92,884,699 83.1158 18,360,158 16.4291 508,400 0.4551

2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

事薪酬的议案

91,670,798 82.0296 14,244,459 12.7463 5,838,000 5.2241

3

关于购买董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

议案

92,929,198 83.1556 12,924,559 11.5652 5,899,500 5.279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议案形成的决议均获得通过。

2、中小股东单独计票情况：议案1、2、3为单独统计中小股东投票结果的议案，投票情况见“（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

3、回避表决情况：议案1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回避

表决股东代表股份数为1,676,212,525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

律师：管晋宏、徐德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

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会决议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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